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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暂行管理办法 

 
(湘司发〔２００８〕５３号) 

各市、州司法局： 

  现将《湖南省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暂行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

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省法律援助中心。 

附件：《湖南省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暂行管理办法》 

湖南省司法厅 

二○○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湖南省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管理，规范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法

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司法部《律师和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是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依托司法所在乡镇（街道）

设立的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工作站的名称统一为“×××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乡镇（街

道）工作站”。工作站应在办公地点醒目的地方挂牌。 

  第三条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一般由１—３名工作人员组成，司法所长兼任主任，工作

人员可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或兼职。 

  第四条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法律援助工作； 

  （二）遵纪守法，廉洁奉公； 

  （三）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长期从事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或具有法律中专以

上学历、其他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并经过法律专业培训的人员。 

  第五条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职责： 

  （一）负责指导本辖区法律援助联络点的工作； 

  （二）对公民申请法律援助事项进行初审； 

  （三）解答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 

  （四）组织开展本辖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五）承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 

  （六）负责收集并上报本辖区法律援助信息资料和统计工作； 

  （七）完成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交办的其他法律援助任务。 

  第六条 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办案补贴，由县（市、区）法律援助中

心根据《湖南省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支付。 

  乡镇（街道）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给予经费支持。 



  第七条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受法律援助申请和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工作程序： 

  （一）接受法律援助申请，指导申请人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做好接待笔录。经初审认为符

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填写统一格式的《法律援助申请审查呈批表》，连同申请人提供的困难证明和

其他证据材料，在５日内报送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审批。 

  公民经济困难标准，参照市、州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贫困线标准执

行。困难证明由村委会（居委会）出具； 

  （二）根据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并在办结后１５日内向指派

该事项的法律援助中心办理归档工作。案卷由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保管，市、州法律援助机构

也可根据需要，确定案卷保管的其他方式； 

  （三）经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对结案材料进行审查后，符合要求的，在３０日内，向承办

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四）在交通不便的地方，经初审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且情况紧急应即予以援助，但难以按

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程序报批时，应当电话报告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同意后可以为当

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但应当在３０日内补办相关手续。 

  第八条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应当依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及其

他相关规定，对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和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初审。 

  第九条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受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的业务指导，并执行省、

市、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制定的规章制度，使用统一印制的格式文书。 

  第十条 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对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和联络点履行下列业务指导

职责： 

  （一）制定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责任目标； 

  （二）检查指导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业务工作，定期了解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情况，总

结交流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经验； 

  （三）对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和联络点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四）对法律援助工作站报送的法律援助初审案件，在５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对

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及时指派法律服务机构办理。 

  第十一条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应遵守以下纪律： 

  （一）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得收取受援人的财物和接受当事人的吃请； 

  （二）不得私自接受代理； 

  （三）不得泄露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 

  第十二条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的法律援助事项与日常的基层人民调解事项应当予

以区别，不属于法律援助的事项，不得列入法律援助信息统计范围。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法律援助信息统计范围： 

  （一）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的案件； 

  （二）经履行申请、审查、受理、指派等程序后接受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 

  （三）已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在受援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之前，

代理受援人一方的诉讼请求，与对方和解了的非诉讼案件； 

  （四）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列入法律援助信息统计范围： 

  （一）当事人没有申请法律援助，且未经法律援助机构履行审查、受理、指派等程序而办理的案

件； 

  （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就当事人利益矛盾而居间进行调停，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 

  （三）虽经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但法律援助机构没有给付案件承办人员办案补贴的。 

  第十五条 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在行政村（居委会）设立法律援助工作联络点，以方便

群众申请法律援助。联络点的名称统一为“×××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村（居委会）

联络点”。联络点应在办公地点醒目的地方挂牌。 

  第十六条 联络点的联络员由村委会（居委会）工作人员或热衷于法律援助事业的公民兼任。联

络点接受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和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业务指导。 

  第十七条 联络点的工作职责： 

  （一）宣传法律援助制度； 

  （二）对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介绍到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或县（市、区）法律援助中

心寻求法律帮助；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三）完成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交办的其他法律援助工作任务。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湖南省司法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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